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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8月 27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015 年 8 月 7 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 2235(2015)号决议，最强烈地谴责

在阿拉伯叙利亚境内任何把氯等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的行为，表示决心查明应对

这些行为负责的人。在这方面，安理会回顾《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

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

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和安理会第 1540(2004)、第 2118(2013)和第 2209(2015)

号决议。 

 为此，安全理事会决定设立联合调查机制，为期一年，安理会今后可在它认

为必要时予以延长，负责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调查团认定或已经认定包括氯

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任何有毒化学品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某一事件中

被用作或可能被用作武器的地方，尽最大可能查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实施、

组织、资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把包括氯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任何有毒化学品用作

武器行为的个人、实体、团体或政府。 

 我谨按照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5 段的要求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

合调查机制的设立和业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包括职权范围要点。这些建议

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协调提出。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6 段中，请联合国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

批准联合调查机制后，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协调，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

措施和安排，以便迅速设立联合调查机制和全面开展工作，包括征聘拥有相关技

能和专长的公正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以充分履行該决议规定的职责，并应注意在

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内征聘工作人员。 

 并且，在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9 段中，安全理事会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

查团在联合调查机制开始工作后与其协作，让该机制查阅它获得或汇编的所有信

息和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治疗记录、访谈录音带和记录和文件材料。调查团将向

联合机制移交所有证据和调查结果。联合调查机制可根据其对信息作出的评估，

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团提供补充信息，或决定需要进行补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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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35(2015)号决议通过后，我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阿赫迈特·尤祖

姆居保持密切接触，两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也为拟订所要求的建议并为制订决议的

执行计划进行了密切合作。在这些协商的基础上，并经与总干事协调，我谨提出

我的建议，包括职权范围要点，以履行我们各自根据第 2235(2015)号决议承担的

作用和职责。 

 为联合调查机制的目的，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其主管领域进行合

作，并考虑到两个组织的互补作用。 

 我和总干事将根据2001年缔结的《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关系协定》

商定一份《补充安排》。《补充安排》将就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之间根据第

2235(2015)号决议开展合作的方式作出规定。 

 联合国调查机制将体现客观性，机制的组成将体现执行决议任务所需要的全

面、专业和跨学科专长。 

 我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其他有关组织的首长协调，着手征聘公正

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以提供一整套相关必要的技能。人员征聘将注重职业专长

和经验，并注意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内进行征聘。 

 我提议，联合调查机制由一个独立的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并按三个部分配置

核心专业人员提供支助。在这方面，联合调查机制将由助理秘书长全面负责，并

为其配置两名 D-2 级别的副手，分别负责政治和调查部分。 

 联合调查机制领导班子将由三个组成部分提供支助。设在纽约的政治办公室

负责政治分析、法律咨询、媒体关系和行政支助。设在海牙的调查办公室负责化

学和医疗分析、法证、军械分析、调查和信息分析。设在纽约的规划和业务支助

办公室负责政治和调查部分提供支助。 

 鉴于联合调查机制职责和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我打算充分利用赋予我的权力，

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权力，在充分保证工作人员安全和安保的前提下，促进及时

完成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 

 关于其职能、工作方法和范围，联合调查机制将以独立方式开展业务，并负

责提交报告。 

 联合调查机制在执行任务中，将确保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包括尽可能保

护文件和证据，同时满足报告要求。 

 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7 段回顾，安全理事会在第 2118(2013)号决议中决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应充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联合国合作，强调这包括它有

义务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该组织的调查团、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调查机

制合作。这种合作包括让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境内充分出入联合调查机制认为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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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作有关的地方和接触所有相关个人和材料，并出入它认定有合理理由认为

根据它对情况的评估和当时掌握的情况而需要进入的所有地方，包括位于叙利亚

领土境内但不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控制的地方，且这种合作还包括联合调查机

制应能查阅调查团没有获得或汇编的但与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5 段所述联合调

查机制的任务有关的其他信息和证据。 

 调查团应继续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的领导下运作。 

 联合调查机制应开展活动，在组织调查团认定或已经认定包括氯在内的化学

品或其他任何有毒化学品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某一事件中被用作或可

能被用作武器的地方，尽最大可能查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实施、组织、资

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把包括氯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任何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行

为的个人、实体、团体或政府。联合调查机制在履行任务规定时，应公平公正地

开展工作。 

 为此，联合调查机制可在以下地点开展活动：据称发生把有毒化学品用作武

器事件的地点，包括联合调查机制直接涉及的地点，如医院和急救站；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境内(含其控制区外)以及邻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境内、联合调查机制认

为必要和适当的任何其他地点。 

 联合调查机制应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反对派团体及国际社会进行必

要的联络和协调。 

 在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11 段中，安全理事会请联合调查机制在全面投入

运作之日后的 90 天内完成第一份报告，并在其后酌情完成后面的报告。还请联

合调查机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并通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这些报

告应由秘书长通过信函转递安全理事会。 

 应当指出，联合调查机制的运作应与为遭受冲突的无辜人民提供必要救生援

助的人道主义工作以及为冲突谋求外交解决方案的政治进程分开。 

 联合调查机制可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保持“轻足迹”，仅部署必须在场

才能履行职能的人员。联合国应主要在后勤、安保和联络方面支持联合调查机制

和调查团，根据需要在通信、行政和其他可能领域提供支助。 

 关于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所有各方以及会员国的合作，我注意到，极

具挑战性的任务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危险局势将影响联合调查机制的活动。

因此，圆满完成任务将取决于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其他各方在内所有

各方的充分合作。 

 联合调查机制可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任何当事方建立联系，获取信息。 



S/2015/669  

 

15-14410 (C) 4/5 

 

 联合国将在其职责范围内与国际和区域行为体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合作，推动落实第 2235(2015)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安全理事会

及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大力支持是联合调查机制取得成功的关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叙利亚所有各方均应与联合调查机制充分合作，在联

合调查机制认定根据其对已知事实和情况的评估有合理理由相信需要前往调查

时，允许联合调查机制畅行无阻地前往调查其认为与其调查有关的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的所有地点、个人和材料，包括位于叙利亚境内但不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控制的地方。 

 在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叙利亚所有各方合作方面，对于处于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控制之下和之外的领土，联合调查机制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团在必

要时应均可畅行无阻。为使联合调查机制完成任务，在联合调查机制现场调查期

间需要前往的地方，所有各方均应停止敌对行动。根据情况需要，这一点也适用

于调查团。 

 联合国应尽最大努力，利用一切手段，同所有各方合作，以遵守这些规定，

包括借助秘书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特使的斡旋。 

 鉴于极其复杂的安全挑战可能会限制联合调查机制可资利用的手段，安全理

事会、会员国以及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方有影响力的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支持，

对于推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有各方全面遵守规定必不可少。 

 在与相邻国家的合作方面，应联合调查机制的要求，相邻国家可向其提供支

持和援助，协助其开展活动，包括提供信息、安全和对联合调查机制及其人员、

设备和文件的保护，允许接触在其境内避难的受害者或证人，并为联合调查机制

在其境内的活动提供交通和后勤支助。 

 其他会员国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吁请所有其他会员国全力支持联合调查机制

的工作。在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8 段中，安全理事会促请其他所有国家与联合

调查机制全面合作，特别是向该机制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团提供它们掌握的

任何涉及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实施、组织、资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把包括

氯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任何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行为的个人、实体、团体或政府

的信息。 

 联合调查机制的核心工作人员应由经常预算供资。其他专业知识和活动应随

着需求的不断出现由自愿捐款供资。为此，秘书长打算成立一个信托基金。联合

调查机制应向捐助方报告信托基金的状况。 

 在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10 段中，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与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总干事协调，在联合调查机制全面投入运作之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并通知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并在其后每隔 30 天报告进展情况。 



 S/2015/669 

 

5/5 15-14410 (C) 

 

 预计每月进度报告将同时涉及安全理事会第 2235(2015)号决议和第

2118(2013)号决议。 

 联合调查机制应在全面投入运作之日后 90 天内完成第一份报告，并在其后

酌情完成后续报告。联合调查机制将通过我的信函转递安全理事会并通知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 

 最后，我谨重申，联合调查机制的工作将是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将需要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与联合国持续的密切合作，需要安全理事会、会员国和主要利益攸

关方的支持。 

 请速将本函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为荷。 

 


